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沙金簡字第24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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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偵字第183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倍菁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款之期約對價

而無正當理由交付帳戶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

　　附件）之記載。

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

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

為人之法律」；第35條第2項規定：「同種之刑，以最高度

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

多者為重」。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

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

經查：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

同年8月2日施行。本次修正就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行為之行

政管制及刑事處罰部分，僅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

移列為第22條，並配合該法第6條之文字，調整修正金融機

構外之實質性金融業者定義，就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行為之

刑事處罰構成要件及法定刑範圍則均未修正，於本案論罪科

刑，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被告之情形，而無新舊法比較之問

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

第2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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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㈡關於自白減刑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

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

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

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

刑」，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規定，行為人需於偵查及歷

次審判中均自白始符減刑規定；再113年7月31日修正後規

定，除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如有所得尚須自動繳

交全部所得財物，方得適用該減刑規定。被告於偵查中坦承

本案犯行（見偵查卷第407頁），經檢察官向本院聲請以簡

易判決處刑，於本院裁判前未提出任何否認犯罪之答辯，且

無犯罪所得，均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

　㈢綜合全部罪刑而為比較結果，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

自應整體適用裁判時即前揭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第2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

前段、第2條第1項但書、第41條第1項前段，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

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許采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第3項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

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

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

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

違反第1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4項規定裁處

後，五年以內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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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83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倍菁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款之期約對價而無正當理由交付帳戶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
　　附件）之記載。
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第35條第2項規定：「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經查：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本次修正就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行為之行政管制及刑事處罰部分，僅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移列為第22條，並配合該法第6條之文字，調整修正金融機構外之實質性金融業者定義，就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行為之刑事處罰構成要件及法定刑範圍則均未修正，於本案論罪科刑，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被告之情形，而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22條規定。
　㈡關於自白減刑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規定，行為人需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符減刑規定；再113年7月31日修正後規定，除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如有所得尚須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方得適用該減刑規定。被告於偵查中坦承本案犯行（見偵查卷第407頁），經檢察官向本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本院裁判前未提出任何否認犯罪之答辯，且無犯罪所得，均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
　㈢綜合全部罪刑而為比較結果，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整體適用裁判時即前揭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第2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條第1項但書、第41條第1項前段，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許采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第3項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
違反第1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4項規定裁處後，五年以內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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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偵字第183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倍菁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款之期約對價
而無正當理由交付帳戶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
　　附件）之記載。
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
    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
    為人之法律」；第35條第2項規定：「同種之刑，以最高度
    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
    多者為重」。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
    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
    經查：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
    同年8月2日施行。本次修正就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行為之行
    政管制及刑事處罰部分，僅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
    移列為第22條，並配合該法第6條之文字，調整修正金融機
    構外之實質性金融業者定義，就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行為之
    刑事處罰構成要件及法定刑範圍則均未修正，於本案論罪科
    刑，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被告之情形，而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
    22條規定。
　㈡關於自白減刑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
    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
    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
    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
    刑」，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規定，行為人需於偵查及歷
    次審判中均自白始符減刑規定；再113年7月31日修正後規定
    ，除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如有所得尚須自動繳交
    全部所得財物，方得適用該減刑規定。被告於偵查中坦承本
    案犯行（見偵查卷第407頁），經檢察官向本院聲請以簡易
    判決處刑，於本院裁判前未提出任何否認犯罪之答辯，且無
    犯罪所得，均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修正後
    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
　㈢綜合全部罪刑而為比較結果，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
    自應整體適用裁判時即前揭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第2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
    前段、第2條第1項但書、第41條第1項前段，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
    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許采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第3項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
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
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
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
違反第1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4項規定裁處
    後，五年以內再犯。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沙金簡字第24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倍菁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83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倍菁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款之期約對價而無正當理由交付帳戶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
　　附件）之記載。
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第35條第2項規定：「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經查：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本次修正就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行為之行政管制及刑事處罰部分，僅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移列為第22條，並配合該法第6條之文字，調整修正金融機構外之實質性金融業者定義，就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行為之刑事處罰構成要件及法定刑範圍則均未修正，於本案論罪科刑，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被告之情形，而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22條規定。
　㈡關於自白減刑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規定，行為人需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符減刑規定；再113年7月31日修正後規定，除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如有所得尚須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方得適用該減刑規定。被告於偵查中坦承本案犯行（見偵查卷第407頁），經檢察官向本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本院裁判前未提出任何否認犯罪之答辯，且無犯罪所得，均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
　㈢綜合全部罪刑而為比較結果，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整體適用裁判時即前揭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第2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條第1項但書、第41條第1項前段，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許采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第3項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
違反第1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4項規定裁處後，五年以內再犯。



